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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37      证券简称：歌华有线     公告编号：临 2017-029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公司与华为公司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先期约定的一种合作模式，具体合作

项目、合作模式需另行商议和约定。具体的实施内容、进度以及能否带来规模化

收益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与华为公司在云计算、资源共享方面合作处于起步阶段，项目规模

较小，尚未产生规模化效益；在智慧城市、大数据、创新领域、物联网、平安城

市等方面合作尚处于研究探索阶段，尚未产生具体收益，上述项目能否实质性推

进及推进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本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不对公司 2017 年度业绩构成影响，长期能否产生

规模化收益具有不确定性。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第 2321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要求公司就相关事项进一步核实后予以补充披露。公司收到《问询函》

后，积极组织相关人员逐一核实，组织有关各方按要求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

析研究和核实，现回复如下： 

一、请分别说明上述各合作领域是否为公司现有业务。如为公司现有业务，

进一步量化说明相关业务开展的实际情况及规模；如非公司现有业务，请明确

说明该业务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联性，以及进入该业务领域的考虑及风险。 

回复：上述各合作领域均为公司现已积极推进开展或布局的业务，不过在公

司业务收入比重中占比不大。就与华为具体合作而言，目前双方在基础网络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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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保持着合作；云计算、资源共享为起步阶段，项目规模较小，尚未产生规模

化效益。智慧城市、大数据、创新领域、物联网、平安城市等领域与华为的合作

尚处于研究探索阶段，未产生具体收益。具体如下： 

1、近年来公司加快在“智慧城市”领域的研究布局和项目建设，持续为市

财政支付系统“金财工程”项目、市经信委主导的“-MyBeijing-”无线城市覆

盖项目、市教委数字课堂进家庭“北京数字学校”等项目提供服务。该类项目对

公司业绩影响较小。 

2、公司集团客户业务采用华为云计算技术，与华为合作构建的歌华政企云

平台是公司面向政企客户提供云服务的重要业务支持平台，已开始陆续为北京市

环保局、北京市文化发展中心等单位提供云计算服务业务，当前实现业务年收入

规模约在 100万。 

3、在大数据领域，公司目前已经完成“大样本收视数据研究中心”建设，

并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广电大数据联盟”，推出了多种系列化数据产品。

目前该项目给公司带来的收益较小。 

4、在资源共享领域，我司目前拥有约 56 万家庭宽带用户，对互联网内容访

问有大量的需求，华为公司拥有大量的手持终端用户，并在数据中心部署大量的

内容资源。公司正与华为开展合作，推进与华为数据中心网络互联互通，该项目

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带来具体收益。 

5、双方在基础网络方面一直保持着合作。为建设智能型网络，适应业务发

展需要，此次在“数据专网”基础网络项目的建设设计方案上，双方已进行多轮

交流研究，目前尚未有具体收益。 

6、在物联网领域，公司已陆续在通州区开展电梯监控、在怀柔区开展自来

水远程抄表等物联网业务试点，目前处于试点阶段，尚未带来明显收益。 

7、在平安城市方面，近年来，我司持续参与“朝阳监控”等北京市平安城

市项目建设。今年公司披露了公司中标北京市通州区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

应用项目（第四包），项目的合同总额为 13,801.66 万元，现已与北京市公安局

通州分局签订业务合同书。 

8、在创新领域方面，我司紧紧抓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

兴市场的崛起带来的发展机遇，一直在持续加强对创新领域网络支撑和应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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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目前处于探索研究阶段，尚未带来明显收益。 

二、请分别披露，对于上述各合作领域或方向，公司是否已进行可行性研

究，是否具备开展上述业务所需要的资金、技术、人才储备及经验累积等。 

回复：此前公司与华为公司在技术、设备、行业解决方案等领域已开展了相

关合作。目前在上述战略合作领域中，双方在基础网络方面一直保持着合作，在

云计算、资源共享的具体合作为起步阶段，公司都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并做了业

务开展所需的各项技术、人才储备和经验积累。在后续的项目合作推进中，存在

研发投入与产出不匹配等风险，市场拓展、收益和市场规模是否能达到预期目标

存在不确定性。 

智慧城市、大数据、创新领域、物联网、平安城市等方面的合作尚处于研究

探索阶段，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司在这几方面尚未与华为公司签订具体合作合

同，尚未对双方未来实质性合作可能存在的障碍和风险以及产业化运营的规划开

展可行性分析研究，尚未进行资金、人员等方面的具体安排。 

三、请分别说明双方在上述合作领域是否已有具体的合作方向和内容，以

及是否已有相关项目储备。如该协议仅是双方初步意向性接触，还未涉及具体

业务层面，请做出充分风险提示。  

回复：目前双方在基础网络方面一直保持着合作，云计算、资源共享方面为

起步阶段，项目规模较小，尚未产生规模化效益。智慧城市、大数据、创新领域、

物联网、平安城市等方面的合作双方均为初步意向性接触，尚未涉及具体业务层

面，未产生具体收益。 

四、请明确该战略合作协议对双方是否具有约束力，协议双方是否具有违

约责任。同时请分别披露上述业务合作实际履行的前置条件、目前已满足的条

件以及后续的业务合作方式、合作规模、推进时间安排、盈利来源、各方具体

的业务分工和收益分配安排等。 

回复：双方基于在广电领域共同探索研究的愿景、长远发展战略的考虑，协

议中阐述的合作背景、合作宗旨和原则、合作内容、合作模式、双方具体的权利

义务等方面仅反映双方合作意向或原则，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后续就具体项目另行

签署的合同为准，这些方面本协议对双方不具有强制约束力。按照协议内容要求，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仅在知识产权和保密、期限和终止等方面对双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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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律约束力。上述领域后续的业务合作方式、合作规模、推进时间安排、盈利

来源、各方具体的业务分工和收益分配安排等尚未明确。 

五、请结合上述所有问询事项，应使用可量化或可计量的陈述性语言，客

观合理地评估本次战略合作对公司短期、长期盈利能力及主营业务的影响，并

充分提示不确定性风险。 

回复：短期看，本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 2017年度业绩构成影响。

长期来看，双方的战略合作有利于推动双方在信息化领域的布局和拓展，有利于

公司业务发展和战略转型。双方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先期约定的一种合作模式，具

体合作项目、合作模式需另行商议和约定。具体的实施内容、进度以及能否带来

规模化收益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暂时无法使用可量化或可计量的陈述性语言，客

观披露战略协议及后续筹划项目合作协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敬请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请充分揭示其他与本次战略合作相关的不确定性风险。 

回复：如公司与华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补充版，或就后续合作签订具体项

目合同，公司将履行相应法定程序并及时披露。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1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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